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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欧 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刘 斌 宫方茗 李川川

内容摘要: 2017年以来，美日欧三方先后六次就 WTO改革发表联合声明，补贴规则改革对中国的指向
性极其明显，试图以重塑WTO规则的方式对中国施压。美日欧主张的WTO补贴规则改革方案呈现出补贴主
体定义外延化、禁止性补贴范围扩大化、通报规则严格化等特点。改革方案针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中
央与地方通报协调难题、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研发补贴的效率与合规冲突等对中国构成严峻挑战。面对
WTO补贴制度迫切改革的难题，中国应优化补贴制度并积极参与和引领多边补贴制度改革进程。在国内补
贴制度改革方面，应坚持“合理性”优先于“合规性”的基本原则，严格履行成员补贴透明度与通报义务，
加快研发和农业补贴方式创新。在谈判策略方面，坚持工业补贴和农业补贴一揽子的谈判策略，恢复不可诉
补贴，严格界定国有企业的正常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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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自成立以来，在维护贸易自由与公平、促
进世界贸易增长、推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贸易
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
以来，认为WTO现行规则中权利与义务不平衡、决
策效率低下，大力鼓吹单边主义并宣扬逆全球化的
思想，干预WTO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通过制造贸
易摩擦来使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世界贸易规则，甚
至企图绕过 WTO，以美国国内法对其他国家进行裁
决，使WTO在国际上权威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导
致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现。

日本、欧盟虽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与贸易保
护主义上与美国存在分歧，但在核心主张上与美国
有共性，即反对 “非市场政策与做法”。2017 年以
来，美日欧三方先后六次共同发表 《美日欧联合声
明》，以重塑 WTO规则的方式对中国施压。许多声
明虽是对WTO规则的改革，但对中国的指向性极其
明显，其根本目的在于排除 “特殊国家”中国。
WTO的补贴规则改革更是贯穿了联合声明的全过

程，成为美日欧约束中国的重要方式。

一、美日欧推动WTO补贴规则
改革的特点

2017年 12月 12日，美日欧三方第一次发表联合
声明，认为产业补贴导致了大规模市场扭曲，进而对
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构成不公平竞争 ( USTＲ，
2017) 。2018年 5月 31日，美日欧第三次联合声明，
要求继续强化并加快制定应对行业补贴及国有企业
的新规则 ( USTＲ，2018) 。2018 年 9 月 25 日，第
四次联合声明进一步确认和审查了关于工业补贴与
国有企业新规则的进展，并将禁止性补贴扩展到金
融领域，同时就补贴的透明度与通报问题达成了原
则性共识 ( USTＲ，2018)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三
方在WTO货物贸易理事会上提交了关于补贴透明度
与通报问题的提案。

美、日、欧作为WTO的重要成员，认为当下的
规则已经无法实现各成员的预期成果，三方 “求同
存异”，回避了争端解决机制问题，对共识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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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达成一致。美日欧在联合声明中合力推进WTO补
贴规则改革逐渐成熟化，尤其是就 “产业补贴与国
有企业问题”步步紧逼中国。因此，中国要有非常
清醒和坚定的认识，为应对来自美日欧补贴规则改
革的挑战，中国应首先明晰六次联合声明中WTO补
贴规则改革方案的三个核心特点:

( 一) 补贴主体定义外延化
WTO现行《补贴与反补贴协议》 ( ASCM) 将

政府和公共机构定义为补贴主体，但对公共机构补
贴行为界定非常模糊，是否为公共机构补贴必须在
个案基础上就具体情况而定，还需考虑该实体的功
能或行为在相关成员的法律秩序中是否通常被认定
为政府职能或行为，以及在WTO各成员中关于实体
的归类和功能。一直以来，美日欧坚持将公共机构
的定义扩大，联合声明中将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
行、产业基金甚至有党委的民营企业等都列入公共
机构名下，补贴主体认定范围外延，坚持认定 “政
府股权说”。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提供货物、
服务、贷款、参股的行为视作政府给予下游生产商
的财政补贴，扩大了因被认定补贴而被制裁企业数
量。当然，扩大公共机构的范围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但与以往不同，美日欧此次改革方案在此问题上变
得“更为顽固”。中国如果想加入新的补贴协定，
这一问题不容回避。

( 二) 禁止性补贴范围扩大化
第四次声明中补贴范围增加了禁止性补贴项目，

扩展到金融领域，包括政府隐性担保、政府或政府控
制的投资基金在非商业条件下的股本投资、非商业性
债转股、双重定价、在没有可靠重组计划的情况下向
“患病”企业提供补贴、补贴导致的产能过剩等。在
金融领域补贴方面，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资金支持的

企业均认定为接受了补贴。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都具
有国有属性，并且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重要的产业
部门中具有主导作用，如若WTO接纳联合声明意见，
必然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 三) 补贴透明度与通报规则严格规范化
美日欧三方指出，由于WTO成员补贴行为未严

格遵守透明度和通报要求，因而无法相互审查对方
的行动，在寻求执行规则方面也面临重大障碍。这
种现象大大削弱了WTO补贴规则的价值，也无法了
解成员的对外贸易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 WTO
许多规则实施困难。三方在 2018 年 11 月货物贸易
理事会上提交 《美日欧方案》，要求重申 《农业补
贴》等协定的通报义务，设立 “通报义务及程序工
作组”，为完全合规履行通报义务的成员给予激励
措施，并加强通报问题的惩罚力度 ( 见表 1) 。

二、WTO补贴规则改革对中国的挑战

( 一) 补贴规则的所有制歧视 “剑指”中国国
有企业

WTO中没有专门关于国有企业的规定，“国有
企业”与“公共机构”定性问题一直是 WTO 备受
争议的议题。美日欧认为中国享受WTO规则带来的
红利，却未履行义务，而美日欧却无法找到相应的
WTO规则来应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补贴造成了
“不公平”行为。更深层的一个原因在于美国贸易
保护主义意图，中美“双反”案例中美国关于中国
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的认定逐渐不受上诉机构认
可，美国认为 WTO 补贴规则损害美国利益。因此，
关于“国有企业”与“公共机构”问题的改革其态
度之坚决、所提方案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表 1 未能履行完整通报义务的惩罚措施

履行情况 惩罚措施

未能履行完整通报义务超过一年

从第二年起，成员代表无法获得主持 WTO机构的提名; 在贸易政策审议会议上向其他成员提

出问题，其他成员无需作答; 增加该成员需上缴的 WTO预算经费; 该成员将在总理事会上作

特别报告

未能履行完整通报义务超过两年
从第三年起，除上述措施外，该成员将被认定为“非活跃成员”; WTO正式会议上，在其他成

员代表发言后，该成员才能发言; 并需在所有观察员面前发言

资料来源: 上海 WTO事务咨询中心，http: / /www. sccwto. org /post /25662? locale= zh－CN。

85 国际贸易 2020年 第 2期



国际商务

美日欧名义上关切补贴公平性，实则是针对中
国的“非市场导向政策”和 “国有企业”。三方声
明旨在通过更清晰地界定公共机构及其构成要件来
约束国有企业。美日欧把国有企业纳入公共机构的
企图由来已久，近年来持续推进，CPTPP、USMCA
等协定均强化了 “国有企业回归企业本性”。反补
贴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与政府基金联合实体对外
投资时，基金款项往往被认定为企业接受补贴款项，
欧盟已对丝路基金支持的多个项目开展反补贴调查。
2017年欧盟启动对华卡客车轮胎 ( 中国化工集团)
反补贴调查，将丝路基金对欧洲企业的股权投资款
项视为中国企业获得的拨款，认定补贴幅度 18%。
同年，欧盟对华热轧板卷反补贴案中，将国有商业
银行认定为 “公共机构”，其向企业提供的贷款被
认定为优惠贷款，甚至将某些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
贷款直接当作赠款处理，人为制造了 4. 6% ～ 38. 6%
的高额补贴幅度 ( 张天颖，2018) 。

如果公共机构外延扩大，将国有企业正常商业行
为纳入禁止性补贴范围，那么国有企业将面临从“不
诉不理”到被迫接受“惩罚条款”的窘境，而 ASCM
对国有企业的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的界定缺乏详细的
标准，WTO也未对市场经济做出明确界定，以及在
之前的反补贴案件中上诉机构并不支持中国“国有银
行不属于公共机构”的观点，使得中国在实践中难以
提供有力证据。国有企业的正常商业和投资行为将遭
遇歧视性待遇。中国需警惕将国有企业纳入公共机构
而构成的竞争限制和所有制歧视。

( 二) 中央与地方协调同步是透明度与通报改
革的难题

2018年 11 月的 WTO 货物贸易理事会上，美、
日、欧等七个经济体共同提交了关于加强透明度与
通报的提案，而 WTO 也对此作出了回应。显而易
见，三方意在以多边层面推动 WTO 补贴规则的改
革，赢得 WTO规则改革的主导权。

入世后中国严格恪守WTO补贴与通报规则，通
报补贴水平和方式及时、全面、合规。通报问题主
要根源来自中央与地方补贴通报的衔接性不足。由
于中央与地方目标不统一，一些地方政府未能严格
遵守补贴及通报规则，存在禁止性补贴、补贴过多、
盲目补贴、补贴项目漏报或不报的现象。地方政府

为提高绩效盲目补贴、维护本地产业的竞争力而补
贴僵尸企业、利用补贴规则漏洞不及时通报等行为，
使中国在补贴通报的时效性和全面性上难免授人以
柄。反向通报赋予成员审查彼此行动的权力，如未
及时全面通报补贴形式、补贴率、补贴目标和期限，
WTO成员搜集企业财报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信息并
运用 WTO 反通报机制 “通报”中国补贴，不仅直
接认定为补贴，而且严重削弱了中国通报制度和信
息的完整性与可信度，形势更为被动。

( 三) 部分产业产能过剩为美日欧所诟病
补贴与产业过剩的相关性问题一直是中国与发

达国家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
问题。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中国产业补贴导致了国内
产能过剩，进而导致了大量出口。中国的产能过剩
被认为是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 “症结”，尤其是钢
铁产业被发达国家频频指责。而中国则坚持主张:
对于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不应是唯一的
“承担者”。中国钢铁行业中民企就占据了 50%以
上，符合市场导向，并不是由于中国对钢铁产业过
多的政府补贴造成，美日欧对中国的指责并不客观。

( 四) 效率与合规冲突是研发补贴改革的困难
中国力求在WTO补贴规则改革中恢复不可诉补

贴，对于基础研究、贫困地区、环境等补贴要求其
合法化。但在具体的研发补贴改革中存在一定的困
难，若政府对创新项目进行直接补贴，极易产生寻
租行为 ( 杨大凤，2015) ，并且会被其他成员认为
中国实行过多的专向性补贴。但实行非专向性的间
接补贴，研发补贴的效力也会降低。更严重的是存
在地方政府补贴滥用，地方补贴虽由市县主管部门
申报、审批、发放、监督，一定程度减少了权力寻
租，但地方补贴事关官员绩效考核，仍然会具有发
放主观性的问题。比如，为了提升当地政府财政业
绩和就业，通过资金补助、税收、人才、土地等优
惠政策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入驻，但资金却未投入到
技术创新上。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
容易造成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经营较差的企
业利用负向盈余管理取得补贴，而经营较好的企业
利用寻租来获得财政补贴，从而使地方研发补贴出
现浪费与激励错位的现象。如何有效补贴又不会产
生追诉问题成为中国研发补贴改革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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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应对补贴规则改革的对策

WTO对中国的贸易利益和全球治理战略具有重
要意义，中国也高度关注 WTO 补贴规则改革。首
先，明确补贴改革大方向是以 “合理性”为先，再
探讨“合规性”。在转变补贴方式上，加快研发、
农业补贴方式的创新; 由实物类补贴转向服务类补
贴; 尽快解决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 在新兴
实体补贴上，完善产业引导基金。其次，中国应抓
紧进行多边或双边谈判，坚持国有企业正常商业性
行为不应列入补贴范围; 改进强化透明度规则，严
格履行补贴通报义务; 提出恢复不可诉补贴，工业
补贴和农业补贴一揽子谈判方案。

( 一) 中国补贴改革的政策建议
1. 补贴改革方向上，以“合理性”为先，再探

讨“合规性”
产业政策是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阶段同样也实施了大量的产业
政策。中国不可为了进入协定而轻易放弃 “产业政
策”。应坚持 “合理性”原则，系统梳理各行业的
补贴相关政策，分析产业补贴对企业出口、创新和
生产绩效的影响。如果具有促进效应，则调整补贴
策略，使之符合 WTO规范，否则坚决立即取缔。

2. 在转变补贴方式上，加快研发、农业补贴的
创新

据统计，2000—2015年中国研发投入仅为美国
的 46%。中国虽在近几年研发的重视程度提高，研
发投入逐渐超过欧盟与日本，但较美国而言研发投
入量明显不足，研发投入方式单一。中国目前并不
是世界科技的领导者，若想在贸易冲突中克服美国
逐渐趋紧的技术出口，应加强研发力度，合理、合
规地增加研发补贴，同时转变补贴方式，减少专项
性补贴。

首先，增加研发、消费者、人力资本的补贴力
度，例如人员的培训补贴，优化中小企业研发补贴，
在产业补贴中引入竞争机制，更多地使用非专项性
补贴，补贴生产上游环节，规范地方研发补贴的发
放，改变官员关于研发补贴的业绩考核内容，确保
研发补贴使用效率与规范的平衡。

其次，农业补贴可以依据WTO规则创新补贴方

式，利用非特定产品支持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
系统地制定农业保险的再保险体系，创新采用良种
补贴和探索作物收入保险政策; 加强农业补贴政策
的立法形式，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最后，减少针对企业的生产性和直接补贴，转
而补贴竞争性公共服务平台，针对产业上下游和服
务体系开展补贴，借鉴德国对制造业电力使用税收
优惠，美国对燃料、可再生能源和农业的巨额补贴，
直接提供技术服务、补贴贷款担保平台、支持联合
研发等。

3. 由实物类补贴转向服务类补贴
中国补贴手段和设计应 “巧妙”化，加大补贴

的隐蔽性和申诉方举证的难度。美欧互诉大飞机补
贴案给予中国重要启示。服务贸易补贴措施作为大
多数国家扶持本国服务行业的主要手段，除了 《服
务贸易总协定》 ( GATS) 中有所涉及外，尚无完整
的规则体系对服务贸易补贴加以约束。中国服务贸
易虽不存在禁止性补贴，但却因补贴项目过于具体
而被指出具有“专项性”。

首先，政府应加大企业周边道路和能源网络建
设的非专项投入，减免企业土地使用费和所得税。
其次，补贴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鼓励商业银
行等非政府机构研发贷款支持，如高新技术出口企
业长期低息贷款，向初创企业等转移技术服务。再
次，鼓励企业与国家实验室、高校、科研机构产学
研合作，政府承担早期研发风险，提供技术指导、
信息和培训以加速技术转移，企业承接政府转让的
技术并开发市场; 搭建企业研发资助、技术交流、
人才招聘的公共服务平台，扩大国家自科基金等资
助信息的覆盖范围; 搭建国外专利查询申请的便利
化平台，补贴企业人才招聘环节等。最后，中国要
加强服务补贴的系统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避免受到国际反补贴调查。中国应适当借鉴 ASCM
对货物贸易补贴定义，注重货物贸易补贴造成对服
务贸易的间接补贴，规范特殊性部门的豁免性补贴，
可借鉴货物贸易补贴与农业补贴的分类标准对服务
部门进行分类。

4. 尽快解决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
首先，要系统性梳理地方政府补贴措施。许多

地方政府为扶持地方产业而大量补贴产能过剩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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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不被淘汰。提高地方补贴的
透明度、适当减少产能过剩领域的政府补贴是解决
产能过剩问题的重点。其次，协调政府和市场的职
能，加大产业补贴的竞争性，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
作用; 相对性过剩的产业应扩充市场需求，针对阶
段性的过剩应该避免周期性过剩的规律; 借助 “一
带一路”促进过剩产能的跨国转移，在解决产能过
剩的过程中，还应注重环保、能耗与效率相结合。

5. 在新兴实体补贴上，完善产业引导基金
当前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主要包括两种模式: 一

是基金管理模式，政府提供的基金由第三方管理，
意在提高社会投资者信心，吸引更多社会投资; 二
是基金投资模式，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直接参股或跟
进投资、给予风险补贴等。中国应加快建立产业支
持基金，并弱化政府色彩。政府引导的产业基金是
一种政策性基金，是民间资本和政府的结合体，意
在鼓励创业、发展新兴产业，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
吸引社会投资者。

为应对当前反补贴的紧张形势，政府应该加强
基金管理模式，削弱基金投资模式，建立竞争性、
非歧视性和一般性的制度，并非专项性。政府应回
避职能色彩，章程应淡化政府职能。同时，政府应
学习欧盟各国针对中小企业的补贴方式，扩大享受
优惠政策企业的范围，取消专项性补贴; 制定科学
管理的评价考核机制，进行严格监督，确保政府产
业引导基金的使用效率; 建立合理的政府产业基金
退出机制，避免企业对政府基金的依赖性以及减轻
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应在合适时间退出产业，加
强市场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 社会投资为主，政
府基金为辅助，政府减少对基金使用的干预，处理
好政府与社会投资额比例; 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优
化产业结构，同时要注重补贴规则的规范。

( 二) 中国针对 WTO补贴改革谈判的方案
1. 中国应该坚持的: 国有企业正常商业性行为

不应列入补贴范围
中国应明确反对将国有企业纳入公共机构范围，

坚持国有企业正常商业性行为是合规行为，据理力
争，并警惕以竞争中立为噱头的所有制歧视。公共
机构争议由来已久，此次美日欧大有势在必得之意，
中国与美日欧在国有企业方面分歧较大。中国可以

对国有企业补贴问题进行讨论与谈判，但要以将国
有企业正常商业性行为排除在禁止性补贴范围之内
为准绳，禁止削弱国有企业正常商业竞争力的所有
制歧视。中国一直强烈谴责美日欧在没有新规则确
定之下，单方面使用超越WTO规则的措施来调查或
制裁中国企业的行为。因此，中国在WTO补贴规则
改革方案中要明确界定正常性商业行为，在谈判中
应坚持竞争中立原则的 “本义”，要求将国有企业
的社会与商业性质相区分，进一步要求 ASCM 加入
具体规定来区分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中国应要求
在谈判中清晰界定构成 “公共机构”的条件，以及
如何判断成员对有关企业实施 “有意义的控制”
( 陈卫东，2017) 。中国可利用在国际上的胜诉案件，
使制度层面的“公共机构”有明确实践支持。

2. 中国应该坚决反对的: 美日欧对中国 “市场
经济地位”的偏见

美日欧仍对中国使用 “替代国”做法，拒绝承
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中国看来，美日欧的
观点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与针对性。首先，中国
并不是产能过剩的唯一 “负责者”，2008 年金融危
机造成的世界需求萎缩才是真正的源头; 其次，美
国只强调自己最关注的 “解决非市场经济导向政策
与做法”，目的是引导同盟国将其列入优先事项，
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中国在谈判中应坚决反对美日
欧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规则的引入，因为这从根本
上背离了WTO非歧视的核心价值。中国应深入研究
“非市场政策与做法”，形成中国自己的 “市场经
济”话语体系。

3. 中国应该改进的: 强化透明度规则，严格履
行补贴通报义务

目前WTO的通报义务履行程度较低，存在通报
滞后、通报质量较差以及通报能力欠缺等问题。中
国应改进补贴通报程序，切实履行通报义务，具体
化通知内容，使其他成员能够评估贸易影响并了解
所通知的补贴方案的运作。增强补贴透明度不仅可
以规范国内产业政策特别是地方产业政策，而且也
可以打消发达国家顾虑，防止发达国家对中国产业
补贴的“盲目认定” ( 不按时通报就认定为有补贴
行为) 。WTO 补贴规则中明确了 “反通报”制度，
如果不及时通报，利益相关方会施行 “反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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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中国更为不利，还会带来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首先，中国应该梳理中央与地方产业补贴项目、

幅度、范围和规则，增加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沟通以
及地方间的横向沟通，杜绝地方政府为实现本地业
绩而盲目补贴、补贴漏报或不报现象，力争每年一
报。其次，加强中央对地方的审查、监督与培训力
度，避免因政策理解不到位而产生价格支持、营销
费用优待等违规行为，并设置激励措施，鼓励地方
政府严格执行补贴通报义务，多部委联合执法，搭
建地方政府补贴通报信息平台，避免再次因为地方
政府补贴通报不严谨、不统一、不完整，使中国在
国际上处于尴尬和被动境地。再次，加大国有企业
通报透明度，加强贸易合规培训，并将贸易有关的
政策和措施翻译成多种 WTO语言全球发布。

4. 中国应该提出的: 恢复不可诉补贴
ASCM实行的是 “交通灯”体制，不可诉补贴

作为“绿灯”补贴只是临时性的，自 WTO 的协议
生效起 5年内适用，目前已经失效。不可诉补贴由
于不会扭曲国际贸易市场，遭到反补贴的情况很少，
因此中国应提议恢复不可诉补贴，并就扩大不可诉
补贴范围开展谈判。不可诉补贴谈判空间较大，中
国应有出价和让价。中国可以同意联合声明中将贸
易扭曲程度高的补贴列入禁止性补贴，对于没有明
确标准的项目保留在可诉补贴中。尽管美日欧、澳
大利亚均提议扩大禁止性补贴范围，但不可诉补贴
的提议仍满足加拿大、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和韩国等多数国家利益诉求。中国应要求恢复和加
强不可诉补贴的合法性，确认基础研发、环境保护、
贫困地区补贴的合法性。制定规则清晰、界定明确
的环境补贴规则。

5. 中国应该提出的: 工业补贴和农业补贴一揽
子谈判方案，不能只谈工业补贴，不谈农业补贴

自 2003 年 “和平条款”到期后，WTO 《供应
链管理协定》对各国农业补贴所要履行的义务一直
没有清晰的规定。2015 年，在 WTO 部长级会议上
达成了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限制农产品出口信贷
等方面的承诺。但由国内措施来看，美欧等发达国

家农业补贴幅度仍较高，并且 《农业协定》与
ASCM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冲突。WTO 改革应解决一
些成员过高的农业补贴，中国应提出工业补贴与农
业补贴一揽子谈判策略，将工业补贴与农业补贴结
合，要求发达国家承诺削减农业补贴，中国才同意
谈判产业补贴的新规则。发达国家享有的高水平
“综合支持量” ( AMS) ①，可以提供高于 5%的微量
允许水平的 “黄箱”补贴，会导致农产品价格扭
曲。因此，中国可向WTO提议发达国家应逐步削减
并取消 AMS，消除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扭曲措施，实
现补贴规则的公平性。

四、结语

中国加入 WTO 后，严格履行 WTO 的各项义
务，为国际贸易往来增添了活力。WTO 进入第 25
个年头，当下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日欧联合
声明要求中对WTO规则改革的种种条款、方案都暗
示发达国家将重新争夺在WTO的权力地位，迫使发
展中国家“重新入世”。但 WTO 的修改并不是发达
国家的专属协议，还应包含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的有力建议，协调各方才能实现国际贸易的顺利进
行。面对各国提出的 WTO 改革方案，中国选择
“求同存异”的态度来积极应对，增强 WTO 的权威
性，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既赞同美
日欧对WTO规则改革这一要求，又提出自己关于改
革的意见。对于 WTO 补贴规则的修改，2018 年 11
月商务部发表 《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
件》，提出了 WTO改革的基本原则与主张。中国既
要进行国内补贴规则的改革，又要积极与美日欧就
补贴改革进行谈判商榷，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建立
竞争的制度环境，消除和减少选择性的产业政策、
分封式的地方保护、溺爱式的国企政策、歧视性的
金融政策、差别化的出口导向政策。中国积极参与
WTO改革，并不仅仅因为 WTO 为中国提供了发展
的机遇，更是因为WTO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抑或某
种政治制度的专属物，它对任何一个成员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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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综合支持量 ( AMS) ，即衡量政府用于支持一部门的投入的货币价值的指标，农业协议中综合支持量包括预算支出和消费者向生产者
转移的收入，其结果将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包含了生产者直接支付 ( 差额补贴) 、投入品补贴 ( 如对灌溉用水的补贴) 、能够引起市场价格扭
曲的收入转移的估计值 ( 如市场价格支持) 、商品贷款计划的利率补贴的实际发生额或累计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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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TO框架下进行多边贸易，尊重共同国际法下互
利共赢依然是多数国家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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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17，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the European Union have issued joint statements on
WTO reforms six times． The reform of subsidy rules is extremely directional to China，and they are trying to pres-
sure China by reshaping WTO rules． The reform plan of WTO subsidy rules advoc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Japan，
and Europe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subsidy subjects，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prohibited subsidies，and the tightening of notification rules． The reform plan is aimed at the ownership
discrimin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the coordination problem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notification，overca-
pacity of some industries，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efficiency and compliance of Ｒ＆D subsidies，which pose severe
challenges to China． Facing the difficult reform of the WTO subsidy system，China should optimize the subsidy sys-
tem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nd lead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multilateral subsidy system． With regard to the
reform of the domestic subsidy system，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reasonability”over“compli-
ance”，strictly implement subsidy transparency and notification obligations，and accelerate innovation in Ｒ＆D and
agricultural subsidy methods． In terms of negotiation strategies，China should insist on the package of industrial sub-
sidies and agricultural subsidies，resume non－actionable subsidies，and strictly define the normal commercial behav-
ior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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